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林市

第五届运动会工作方案的通知

玉政办电〔2022〕3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2月18日

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工作方案

为推动我市体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促进全民健身运动高质量发展，检阅我市竞技体育发展水平，市人民政府定于2022年10月举办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为做好运动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实施体育强市战略，展示我市体育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精神风貌。本着隆重、热烈、祥和、节俭的原则，把本届运动会办成欢乐、精彩、圆满的体育盛会。

二、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玉林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玉林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三、时间和地点

（一）时间：第一阶段比赛时间安排在 2022 年5月至6月，

第二阶段比赛时间安排在 2022年10月，开幕式、闭幕式安排在10 月。各项目的比赛时间见各单项竞赛规程。

（二）地点：玉林城区各体育场馆

四、竞赛组别和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组（12 项）：田径、游泳、蹼泳、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五人足球、射击、跆拳道、摔跤、武术套路、武术散打。

（二）成年组（11 项）：田径、游泳、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气排球、足球、中国象棋、围棋、拔河、两人三足跑。

五、竞赛组别和参赛单位

（一）青少年组：各县（市、区）。

（二）成年组：各县（市、区），市直各行业系统，中直、区直驻玉单位。

六、参加办法

按《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以下简称《总则》）规定的参加办法执行。

七、大型活动

开幕式、闭幕式。

八、组织机构

（一）成立组委会

名誉主任：白松涛 市长

主    任：马少华 副市长

副 主 任：李  刚  市政府秘书长

执行主任：罗  昶 市政府副秘书长

顾雄文 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局长

委员由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利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审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国资委、市医疗保障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总工会、团市委、玉林供电局、玉林师范学院、市城投集团、玉林交旅集团、玉林广播电视台、玉林日报社以及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 1 名负责人，以及各行业系统代表团团长组成。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内设综合部、竞赛部、宣传部、财务部、赛风赛纪监督部、大型活动部、市场开发部、场地器材部、后勤保障部、疫情防控办、安全保卫部等办事机构（办事机构人员从各委员单位抽调），负责各项具体筹备工作（各部职责分工由组委会办公室另发）。

（二）成立单项竞赛委员会

在组委会的领导下，成立各单项竞赛委员会，负责各单项比赛的筹备、组织、协调工作。

九、工作安排

（一）筹备阶段。2022年2月至4月。制定本届运动会方案、竞赛规程总则、单项竞赛规程；成立本届运动会组织机构；

确定会标和宣传口号；进行市场开发；成立单项竞委会，确定单项比赛有关事宜。

（二）比赛阶段。2022 年 5 月至 10 月。其中：10 月举行本

届运动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各单项竞委会按照《总则》和单项竞赛规程组织各项比赛；在闭幕式上对获得各奖项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

（三）总结阶段。2022 年 12 月。

十、经费保障

（一）办赛经费由市财政解决，争取社会赞助。

（二）青少年组各代表队的食宿费用由大会负责，其他费用自理。

（三）成年组各代表队的参赛费用自理。

十一、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组委会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举办本届运动会的重要意义，及早建立工作机构，安排精兵强将推进和落实各项工作。

（二）统筹协调推进。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及办事机构要在组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保各项筹备工作顺利进行。

（三）精心组织参赛。各参赛单位要按照本方案、《总则》、单项竞赛规程的要求，精心组队，认真准备，积极参赛，赛出水平，赛出风格。

（四）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本届运动会，营造浓厚办赛氛围。

（五）狠抓工作落实。各办事机构要在组委会的直接领导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工作落实，确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

附件：1.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2.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代表团报项表

3.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单项报名表（成年组）

4.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单项报名表（青少年组）

附件 1

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

一、主办单位

玉林市人民政府

二、承办单位

玉林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三、时间和地点

2022年5月至10月，玉林城区各体育场馆。

四、竞赛项目

（一）青少年组（12 项）：田径、游泳、蹼泳、篮球、乒乓球、羽毛球、五人足球、射击、跆拳道、摔跤、武术套路、武术散打。

（二）成年组（11 项）：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气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中国象棋、围棋、拔河、两人三足跑。

五、参赛单位

（一）青少年组：各县（市、区）。

（二）成年组：各县（市、区），市直各行业系统（单位），中直、区直驻玉单位。

六、参加办法

（一）青少年组

（1）各县（市、区）户籍的运动员分别代表各县（市、区）代表团参赛。

（2）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团参加一个项目一个组别的比赛。

（二）成年组

（1）各县（市、区）的运动员分别代表各县（市、区）代表团参赛。

（2）市直各行业系统（单位）的运动员分别代表市直各行业系统（单位）的代表团参赛。如市直各行业系统职工的工作地点与各县（市、区）存在属地交叉的，这部分职工可代表本系统或县（市、区）参赛，具体代表资格由市直行业系统与县（市、区）商定。

（3）中直、区直驻玉单位的运动员分别代表中直、区直驻玉单位代表团参赛。

（4）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一个代表团且最多只能参加3个项目（大项）的比赛。

七、运动员资格

（一）青少年组

（1）各参赛组别运动员的年龄（以二代身份证为准）必须符合各单项竞赛规程的年龄要求。

（2）各县（市、区）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 2021 年 12 月 31日前持有玉林市正式户籍者。

（3）各县（市、区）输送到区内外的运动员，均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参赛。

（4）参加本届运动会的运动员必须向自治区体育局或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注册。未注册者一律不得参赛。注册截止时间 2022 年 4 月 30 日。

（5）各县（市、区）的运动员可相互交流，但必须向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办理交流协议手续并经批准方可。交流截止时间 2022 年 4 月 30 日。

（6）运动员资格归属未确定者不得参赛。

（7）非本市籍运动员必须代表本市参加自治区体育局注册，否则不准参赛。

（二）成年组

（1）参赛运动员必须是 2004 年 9 月 30 日前（以二代身份证为准）出生者。

（2）各县（市、区）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2021年12月31日前持有玉林市正式户籍者，或者是在各县（市、区）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工作时间满 6 个月（以工资表为准）的在编在职员工，涉及到企业职工的，以缴交社保记录为准。

（3）市直各行业系统（单位），中直、区直驻玉单位代表团的运动员必须是在市直行业系统（单位）、驻玉单位的在编在职员工且工作时间满 6 个月（以工资表为准），涉及到企业职工的，以缴交社保记录为准。

（4）凡代表资格归属未能确定者不得参赛。

八、代表团

（一）各代表团设团长 1 名，副团长 2 名，联络员 1 名，工作人员 2 名。

（二）各参赛单位必须为本代表团所有人员购买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三）各代表团团旗自备，颜色自定，规格 2×3 米，旗杆由大会准备。代表团团旗除标明竞赛规程总则规定的参加单位名称外，不得出现其他标志。

九、竞赛办法

（一）各项目竞赛办法按各单项竞赛规程执行。

（二） 球类项目只有 1 队，单项只有 1 个单位或 1 人（队）比赛的，取消该项比赛。

（三）各项目设立仲裁委员会，按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

十、奖励和计分办法

（一）集体项目

集体项目奖励前 8 名，分别按 13、11、10、9、8、7、6、5计分，其中：球类集体项目按 3 倍计牌计分。

（二）单项

单项报名人数 9 人（队）及以上的奖励前 8 名，8 人（队）及以下减 1 录取名次奖励。前 8 名分别按 13、11、10、9、8、7、6、5 计分。

（三）超、破纪录加牌加分办法

（1）每超一项世界纪录，加 6 枚金牌、78 分。

（2）每超一项亚洲、全国纪录，加 5 枚金牌、65 分。

（3）每超一项世界青年纪录、青奥会纪录，加 4 枚金牌、52 分。

（4）每超一项全国青少年纪录，加 3 枚金牌、39 分。

（5）每超一项自治区成年、青少年纪录，加 2 枚金牌、26 分。

（6）每破一项玉林市成年、青少年纪录，加 1 枚金牌、13分。

（7）在一次比赛中，一人（队）连续超或破同一项纪录的，以最高一次计算。

（四）各项目获奖者，分别颁发证书。

（五）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定。

十一、报名和报到

（一）第一次报名：各参赛代表团于2022年3月30日前将《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代表团报项表》电子纸质报名表加盖公章发送邮件或传真到玉林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训练竞赛科。电子邮箱：gxyljsk2008@163.com。联系电话或传真：2822472（训练竞赛科），2818367（群众体育科）。

（二）第二次报名：各参赛代表队于赛前 20 天（以邮戳为准）将《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单项报名表》纸质电子报名表加盖公章寄（送）并发电子邮件到玉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训练竞赛科（青少年组）或群众体育科（成年组）。报名后不得无故更改。

地址：玉林市人民东路东 455 号市体育中心游泳馆二楼。邮编：537000。

（三）抽调裁判员报到日期另行通知。

十二、严禁使用违禁药物，违者按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十三、比赛服装，按各项目竞赛规程规定执行。

十四、本届运动会各单项竞赛规程，不得违背《总则》规定。

十五、未尽事宜另文通知。

十六、本《总则》的解释权属玉林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附件 2

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代表团报项表

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序号
	青少年组项目设置
	参加项目
	人数
	
	序号
	成年组项目设置
	参加项目
	人数

	1
	田径
	
	
	
	1
	田径
	
	

	2
	游泳
	
	
	
	2
	游泳
	
	

	3
	蹼泳
	
	
	
	3
	篮球
	
	

	4
	篮球
	
	
	
	4
	乒乓球
	
	

	5
	乒乓球
	
	
	
	5
	羽毛球
	
	

	6
	羽毛球
	
	
	
	6
	气排球
	
	

	7
	足球
	
	
	
	7
	足球
	
	

	8
	跆拳道
	
	
	
	8
	中国象棋
	
	

	9
	摔跤
	
	
	
	9
	围棋
	
	

	10
	射击
	
	
	
	10
	拔河
	
	

	11
	武术套路
	
	
	
	11
	两人三足跑
	
	

	12
	武术散打
	
	
	
	
	
	
	


在“参加项目”栏后“√”表示报名参加该项目比赛；在“人数”栏

填上参赛大约人数，于 3 月 30 日前上报玉林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训练竞赛科。

（参赛代表团盖章）

2022 年   月   日

附件 3

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单项报名表

（成年组）

（      项目）

单位（盖章）：                    2022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参赛小项
	备注

	
	
	
	
	
	

	
	
	
	
	
	

	
	
	
	
	
	

	
	
	
	
	
	

	
	
	
	
	
	

	
	
	
	
	
	

	
	
	
	
	
	

	
	
	
	
	
	


联系人：            电话：            手机号码：

附件 4

玉林市第五届运动会单项报名表

（青少年组）

（     项目）

单位（盖章）：            2022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组别
	参赛小项
	备注

	
	
	
	
	
	
	

	
	
	
	
	
	
	

	
	
	
	
	
	
	

	
	
	
	
	
	
	

	
	
	
	
	
	
	

	
	
	
	
	
	
	

	
	
	
	
	
	
	

	
	
	
	
	
	
	


联系人：         电话：              手机号码：

